《威海市公共就业电子签章使用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现将《威海市公共就业电子签章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电子签章管理办法》）起草说明报告如下：
1、 必要性
一是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建设需要。我市全面实施公共就业服务系统（以下简称就业系统）后，相关经办材料将实现电子化管理。为保障电子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需要引入电子签章技术，对业务办理过程中生成的表格、文本等电子材料加盖电子签章，确保与纸质材料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是规范电子签章管理使用的需要。制定此办法可以更好地规范电子签章的申请、制发、使用、管理、更新、挂失、注销等操作，明确用人单位、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使用权限，有效保障电子签章安全。
2、 文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24号)
2.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
3、 调研论证情况
《电子签章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充分研究借鉴了威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和其他地市有关电子签章的制度规定,结合全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工作实际拟定。
4、 意见协调情况
[bookmark: _GoBack]《电子签章管理办法》起草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召开了中心主任办公会议，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单位参与讨论后，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征求了各区市意见，并依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
5、 起草过程
《电子签章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积极与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单位及各区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沟通，多次征求他们在电子签章管理使用方面的需求和建议，进一步丰富了文件内容。
6、 文件主要内容
（一）总则。明确了电子签章的使用范围、职责权限，对办法中涉及到的相关专业术语进行了解释。
（二）使用范围与应用。电子签章主要应用于通过网络、移动设备、自助终端和业务经办系统开展的业务受理、审核、备案、出具证明材料等；电子签章的授权分系统授权和专管加盖两种；就业业务的办理采用传统实物印章和电子签章并行的方法，原则上使用电子签章，如确需实物印章的，可到实物印章管理部门盖章。
（三）管理和安全。申请使用电子签章的单位和个人，要提供合法、有效证件，并签订使用服务协议，保证专人专用；单位电子签章应由专人保管，并在专用计算机上使用，需要临时授权他人的，要做好登记备案。
（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电子签章的使用管理。明确了多种业务类型的电子签章，主要包括法人电子签章、财务专用电子签章、业务专用电子签章、证明专用电子签章等类型。
（五）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电子签章的使用管理。电子签章专人专用、按需发放，由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审核制作，使用中应妥善保管，不得随意转借他人。
（六）用人单位电子签章的使用管理。用人单位在办理就业网上业务中需要使用电子签章的，向所属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制作完成后使用。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号、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号等发生变化时，电子签章要及时进行变更。
（七）法律责任。明确了违反各项规定使用、伪造、冒用、盗用他人电子签章的，根据情节严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附则。
7、 主要问题说明及推进文件实施措施
《电子签章管理办法》中电子签章的管理和安全及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电子签章的使用管理是该办法的核心部分，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并在征求相关单位及各区市的意见后制定，内容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接下来，伴随着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将进一步规范电子签章的使用和管理，加强对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使用电子签章的监督，确保电子签章的合法、规范、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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